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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阴市城市综合管理局文件
澄城综发〔2020〕9号

关于印发《江阴市城市综合管理局

2020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意见》的通知

机关各科室，各事业单位：

现将《江阴市城市综合管理局 2020年社会信用体系建

设工作意见》印发给大家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并遵照执行。

江阴市城市综合管理局

2020年 8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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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阴市城市综合管理局

2020 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意见

为认真做好城市综合管理信用体系建设工作，进一步发

挥信用在创新城市治理监管机制、提高城市治理监管能力和

水平方面的基础性作用，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

化，按照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，结合我

局实际，制定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全

面落实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部署要求，按照国务院《社会信

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（2014-2020 年）》《江苏省深入推进社

会信用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（2020—2022）》和《2020 年

江阴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意见》的有关要求，围绕“诚

信江阴再出发，全力打造县域城市信用体系建设样板区”

2020 年目标任务，坚持以“依法依规、改革创新、协同共治”

为基本原则，以加强信用监管为着力点，以守信激励和失信

惩戒为重点，创新监管理念、监管制度和监管方式，构建以

信用为核心、衔接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全监管环节的新型城市

治理监管机制，深入推进城市综合管理信用体系建设，为“放

管服”改革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争当改革再出发排头兵。

二、重点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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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强化政务诚信教育

深入开展城市综合管理人员诚信、守法和道德教育，大

力倡导真诚为民、依法行政、诚信施政，将诚信建设纳入城

市综合管理人员招录和考核内容，将诚信教育贯穿城市综合

管理人员教育培训全过程。依法做好政务信息公开，提高决

策和施政透明度；完善政务信用记录归集、政务失信行为惩

戒追责、促进诚信履职机制；积极开展政务失信问题专项治

理工作，提升政府公信力。（责任单位：组织人事科、办公

室）

（二）深化城市综合治理信用建设

1.深化市容示范门店创建活动。对照市容秩序管理“江

阴标准”，以镇街和社区为单位，定期对沿街门店进行市容

管理红黑榜评选（红榜为先进示范门店，黑榜为落户门店），

并将评选结果在社区宣传栏或者媒体上公示；对先进示范门

店制发诚信标识，对落后门店加强日常执法监管。通过门店

市容秩序信用管理引导门店经营者自觉、规范、文明、诚信

经营，严格履行“门前五包”和“沿街门店十不准”，遵守

市容管理规范，切实提升沿街门店市容秩序。（责任单位：

澄江执法大队、监察大队、政策法规科、办公室）

2.深化“信用承诺+联合管控”全过程监管机制。在小区

违建防控、户外广告和店招标牌设施安全监管等方面，形成

事前业主承诺、事中联合管控、事后依法处罚的全过程监管

机制。在新房交付前，小区业主签订不违建承诺书，我局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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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主承诺纳入信用记录，以规范格式向社会公示；与小区物

业服务企业签订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书，明确市容责任，物

业服务企业承担违法建设的巡查、防控、提醒和向执法部门

报告责任。依法设置户外广告和店招标牌设施，落实户外广

告和店招标牌设施设置安全承诺，联合审批部门，将违法设

置户外广告和店招标牌设施以及拒不履行户外广告和店招

标牌设施安全责任的单位或个人纳入重点监管黑名单，依法

严格审查和监督检查。（责任单位：澄江执法大队、监察大

队、市容科、政策法规科、办公室）

3.深化信用联合奖惩。健全违法建设、建筑垃圾运输车

辆等方面的信用联合惩戒机制。对小区物业服务企业违建巡

查、报告等存在不履行市容责任行为的，依法给予行政处罚

的同时，依据《江阴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，将物业服务企业不履行责任的信息抄告市住建局，将

其列入前期物业招标企业黑名单；针对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的

违法失信行为，依据《江阴市渣土运输公司百分考核办法》，

考核运用时联合公安局、公用事业局、交通运输局限制其从

业、准运和通行。（责任单位：澄江执法大队、政策法规科、

监察大队）

（三）加强诚信教育宣传

加大诚信宣传力度和拓展信用普及深度。利用报纸、电

视、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多渠道媒体广泛开展诚信教育宣传。

通过信用宣传进社区、城市综合管理体验等丰富多样的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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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式，集中宣传信用政策法规、信用知识和典型案例，提高

社会诚信意识。加强城市综合管理信用体系建设互动交流，

通过网络在线问政、诚信课堂等形式，提升市民城市综合管

理信用体系建设参与度。积极开展城市综合管理信用体系建

设培训，通过“走出去、请进来”等方式，组织对工地施工

企业、小区物业、门店经营者进行培训，提升城市综合管理

信用主体的信用意识和法律意识。（责任单位：办公室、政

策法规科、澄江执法大队、监察大队）

三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稳步推进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城市综

合管理信用体系建设工作，严格按照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

作领导小组要求，认真抓好落实。把城市综合管理信用体系

建设工作列入年度重点工作，找准重点、制定方案、明确任

务分工，加强与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沟通联系，及时收集整理

和报送相关情况，结合实际扎实推进，确保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，典型引导。加大对城市综合管理信用

体系建设的宣传力度，广泛宣传城市综合管理信用体系建设

工作的目的意义、政策措施、工作重点和工作标准等内容，

增进社会了解，凝聚社会共识，形成全社会支持、参与的良

好舆论环境，及时总结城市综合管理信用体系建设工作，提

炼先进经验，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，同时加强典型信用案

例宣传报送。

（三）重点突破，整体提高。各单位要认真履行职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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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业务范围、管理区域，细化城市综合管理信用体系建设

具体措施，以加强诚信宣传教育、开展诚信主题活动为基础，

在城市综合治理重点领域、解决突出问题上求突破，在激励

守信、惩戒失信上见实效，明显提升城市综合管理信用体系

建设水平。

江阴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办公室 2020年 8月 11日印发


